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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06 证券简称：龙蟠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0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会议（以下简称“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5年 5月 2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 5月 23日以书面或电话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 10 人，实到董事 10

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的全体监事和公司的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董事会

会议。

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石俊峰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本次董事会

会议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以及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就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事项进行了充分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对下属公司增资暨关联（连）交易暨累计对外投资的议

案》

基于港股募集资金用途规划及下属公司生产建设项目的资金需要，公司拟以

其通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发行 H股股票方式

募集资金的 80%资金，折合人民币 36,970.56 万元向其控股子公司常州锂源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锂源”）增资，其中人民币 5,551.2923万元计

入常州锂源注册资本，剩余 31,419.2677 万元计入常州锂源资本公积金。增资完

成后，常州锂源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77,861.4662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83,412.7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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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常州锂源计划以本次增资获得的资金继续向公司控

股孙公司 LBM NEW ENERGY (AP) PTE. LTD.（以下简称“锂源（亚太）”）增资

1,400万美元，其中人民币 464.7089万元计入锂源（亚太）注册资本，剩余 935.2911

万元计入锂源（亚太）资本公积金。增资完成后，锂源（亚太）的注册资本由

14,638.3318万美元增加至 15,103.0407万美元，仍为公司控股孙公司。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及

指定媒体上披露的《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下属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

暨累计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2）

经审议后，董事会同意：

（1）签订《常州锂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并在股东会审议通过

的情况下授权公司管理层在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许可的范围内，结合本

次交易的具体情况，制定、调整、修改和实施本次交易方案并对相关文件进行必

要的补充和修改；决定和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

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和文件，全权负责本次交易

的具体实施及办理交割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授权公司任一名董事确定股东通函及其他有关文件的内容和披露事宜。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独立董事第七

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交的《关于对下属公司增资

暨关联（连）交易暨累计对外投资的议案》，并向公司了解了相关关联交易的基

本情况，认为本次使用港股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是基于港股募集资金用途

规划及下属公司生产建设项目的资金需要，是公司正常经营所需，交易定价以公

开、公平、公允为原则，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和

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我们同意将《关于对下属公司增资暨关联（连）交易暨累计对外投资的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正、公允、公平原则，交易价格

公允，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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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我们对本次关联交易表示认可，并同意将《关于对下属公司增资暨关联（连）

交易暨累计对外投资的议案》提交股东会审议。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审计委员会意见：经审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使用港股募集资金对

控股子公司常州锂源进行增资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交易定价遵循了公

平、公允、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造成影响。我们同意《关于对下属公司增资暨关联（连）交

易暨累计对外投资的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联（连）董事石俊峰、朱香兰、沈志勇、张羿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

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3）。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了规范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防范和控制外币汇率波动风险，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

制度全文公司于 2025年 5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

予以披露。

表决结果：赞成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议案 1、议案 2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石俊峰先生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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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确定本次股东会的具体召开时间，并安排向公司股东发出召开股东会的通知及

其他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赞成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5月 30日


